
2015年5月27日，温州中院召开浙江庄吉船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大会

《浙江省关于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结合各地实际，分类有
序处置“僵尸企业”，细分为“兼并重组类”“债务重组类”“破产重整类”“破产清
算类”，分批分类开展处置工作。在“僵尸企业”重整模式上，温州法院在破产法
的框架内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进行了许多成功的探索和尝试。

温州有20多万家民营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族企业，财务制度不规范，
股东个人财产与企业资产混同现象严重。针对这种现象，温州法院探索了企业和股
东债权、债务合并清理的模式。

2012年6月，有着34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海鹤药业因负债12亿，申请破产
重整。温州中院创新性地引导债权人通过以资金流向和用途，作为确认股东个人债
务与债务人企业是否有关联的界定标准，将海鹤药业和关联企业兴瓯医药合并重
整，并设置了债转股和引进战略投资人并行的重整思路。重整期间，经过公开竞价
成功引入战略投资人，北京美福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3550万元竞得“海鹤
药业”100%的股权，承接了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51个药准字批
文以及“海鹤”品牌等无形资产。海鹤药业重现生机，2014 年产值 2000 万元，
2015年产值达3000万元，并扭亏为盈，当年实现盈利100万元。

温州三联锻造有限公司也是重整成功的企业之一。三联锻造是一家经营锻压件
和五金工具制造、销售的企业。2014年6月，公司以资不抵债为由申请破产重整。
法院受理后，经过审查发现，三联锻造总债务1.99亿元，账面财产1.6亿余元，而
当年企业的国际订单为2200余万元，国内订单也有9000余万元。法院认为，三联
锻造具备优质的核心竞争力，但深陷担保链危机。此后，重整计划经债权人会议通
过但因部分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获批。

为了挽救企业并使债权人利益最大化，法院探索性地将破产重整转换为破产和
解程序，准许三联锻造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并促使债权人
会议达成和解协议：在不引进新的战略投资人的情况下，由原债权人继续对企业注
入资金。

如今的三联锻造生产经营早已步入正轨，2015年产值达到1.2亿元，比2014年
增长了9%，缴纳税款800多万元，是瑞安市陶山镇纳税最多的企业。

2013年以来，温州法院通过破产审判已经促成了海鹤药业、信泰集团、中城建
设集团等30件案件重整成功，探索了合并清理、并案审理、分离式处置、重整和
解等破产重整模式。一大批“僵尸企业”从此走出债务阴霾，起死回生，其中不乏
许多明星企业。同时，一批没有市场前景、无产可破的“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清算
退出市场，完成“市场出清”。

在此过程中，温州法院建立的简化审理模式打破了破产案件审理周期长的“魔
咒”。在温州，一般的破产案件在6个月内审结，而原有的平均审限是2年多，派克
制衣公司一案则创造了38天完成破产清算的高效破产审判纪录。

2015年1月，由温州中院院长徐建新主编的《破产案件简化审理程序探究》一
书出版，该书以温州法院大量的破产审判实践为研究蓝本，探讨破产案件简化审理
程序，提出了简化审理破产案件、提升破产案件审判效率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上接1版）

重整模式展现法院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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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9日，徐建新作客温州网，就“服务金融改革创新 保障实体经济发展”与网民交流

2014年11月10日，温州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防止逃废
债行为的会议纪要》，并公布打击逃废债十大典型案例

法治化处置“僵尸企业”，温州立标杆

信用修复与打击逃废债并行
今年1月，曾经是国内男士服饰领军企业的庄吉服装系4家企业进入破产重整

程序。3月，重整计划获得批准。
“目前，庄吉的重整计划还在执行中，期限快到了，我们都盯着呢。”温州中院

民六庭庭长方飞潮说，“重整计划通过了，法院的工作还远未结束。”事实上，即便
是重整计划执行结束了，重生的企业也仍然离不开司法的呵护，比如信用修复。

“企业重整了，企业名称还跟以前一样，虽然它的股东构成、资金投入和运营
方式等都和以往不一样了，但它在征信系统和税务系统中的信用记录并没有相应更
新，这就会导致重整企业背负着信用旧债而无法实现真正的重生。”温州中院副院
长潘光林说，由于破产法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没有跟上，重整企业的重生之路依然
存在信用修复、税务减免等障碍和困难。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是温州市唯一一家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曾经是中
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2014年，中城集团因深陷债务担保泥潭，资不抵债，申请
破产重整。2015年，中城集团引入战略投资人，实现重整。但因企业仍在有关信用
黑名单内，重整后的中城集团一度无法参与建筑施工招投标。这对一家建筑企业而
言，影响可想而知。

为了让重整企业真正实现重生、重回市场，温州法院进行了很多相应的探索。
温州中院分别联合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和温州市国税局、地税局建立了破产重整
企业信用修复难题化解机制，通过大事记的形式实行信用修复，以解决重整企业融
资、税收等问题。

《浙江省关于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 吸收了温州这一做法，明确提
出，“‘僵尸企业’引进战略投资人后，企业可申请在企业征信系统的大事记信息
中添加引进战略投资人的相关信息，展示信用状况的改善”。同时，“也可以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补评或复评”。

信用修复与打击逃废债，构成了破产审判中破产企业信用问题的两翼。在“破
产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后，一些企业则动起了歪脑筋，借“破产”之名逃避债
务。对此，温州及时出台了防止破产企业逃废债的措施，要求从破产申请审查、管
理人清查破产财产、责任追究等方面规制逃废债行为。

温州全市法院依法对逃废债行为祭出刑罚手段，2014年至2015年，受理涉嫌逃
废债的破产关联案件320件，审结291件，追回财产1.91亿元，追究了33人的刑事
责任。

生活秀集团有限公司一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瑞安法院在审理该公司破产
清算案中，发现该公司私设账外账，而账外账和大部分会计凭证已经被故意销毁或
者隐匿。经移送公安侦查起诉，法院认定相关责任人陈某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潘光林介绍，接下去温州法院还将继续在规制逃废债上发力，依法打击虚假破
产，在全社会形成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的良好氛围。


